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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爆料!廉政檢舉專線： 

0800-286-586(你爆料，我爆料) 

檢舉貪污瀆職經判決確定， 

獎金新台幣 1000萬元! 

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檢舉專線： 

(02)2262-2822 

(02)2260-2237(傳真) 

矯正署臺北看守所關心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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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就很美麗！ 

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簡單報你知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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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導 

沒有利益衝突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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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維護宣導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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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密維護宣導  

 
 

他山之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新聞摘自 2012.12.26 聯合報） 

    屏東縣政府的縣立殯葬專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，附件含有 100 多人

的身分證字號、電話、地址等個資，未經去識別化就上傳到環保署網站供人查詢

瀏覽。屏東縣縣長、民政處長、環保局長等三人被屏東縣環保團體控告違反個人

資料保護法，並求償新台幣兩百萬元。 

    屏東縣環保局長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，環

保局是依據民政處所提供的資料公告，環保

局無權刪改。而民政處則表示，民眾意見

及資料依規定須呈現在環境影響說明書

中，當初 101 年 8 月送交環保署時

個資法尚未實施，因此出現漏洞。 

    法界人士表示，公務機關太大意了。

根據個資法，公務機關洩漏民眾個資，除

有民事責任，得賠錢外，還可能招致刑事

責任，可處二年至五年有期徒刑。屏東律師梁

智豪表示，公務機關若是基於職務必要、維護國家

安全、增進公共利益，可不受個資法限制，但依此案來看，應不算在內。  

    梁智豪表示，就算沒有個資法，保護民眾的資料，以防外流，應該是公務機

關基本概念；因民眾的個資可能遭詐騙集團利用，造成民眾受騙上當。以前公家

機關若洩漏個資，民眾只能自認倒楣；現在有個資法，公務機關在

收集、處理、利用個人資料時，應更審慎。  

    另有法界人士指出，現在許多公務機關都以○○代替民眾姓

名，如果真有必要公告，建議應先取得當事人的書面同意。  

    梁智豪說，民眾的個資若被洩漏，可向對方求償五百至兩萬

元；若因個資外洩遭到實際損害，民眾可舉證，視損害程度提出求償，



 

7 

不受兩萬元限制。 

    自救會認為，縣府此舉，讓民眾心生恐懼，擔心所發表的言論會讓自己陷入

困擾中，明顯損及民眾權益。 

    屏東縣政府表示，這個案子縣府在個人資料的處理上，有部分未盡周全，民

政處在接獲陳情反映後，馬上撤除，未來會加強對個資法的宣導，落實個人資料

保護。 

 

新聞的啟示 

    屏東縣府的個資外洩醜聞的確值得大家省思，除了承辦人缺乏警覺心外，很

多的錯誤其實可以仰賴良好的內控機制來彌補，別讓便民措施成為負擔。 

    透過他山之石的教訓，大家要更小心個資法的求償威力，不容小覷！

換個角度想，沒有人想要自己的資料被外洩，畢竟個資的不法利用時

有所聞，而維護人民的身家財產是政府責無旁貸的任務！ 

 老話一句：「你關心，我留意，公務機密不外洩」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牢記資安小秘訣： 

1.公告前想三秒，這會外洩嗎？ 

2.電子郵件是認識的人寄發的嗎？ 

3.會辦公文前，這要加密嗎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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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事新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聞摘自 2013.1.18 TVBS 新聞台 

    你我的住家或是餐廳、自助餐店，大多會用飯鍋煮飯或保溫，而現在許多產

品標榜不沾鍋，主要是在內鍋塗上鐵氟龍，讓飯粒不會沾黏，但新北市卻有自助

餐店使用的營業用電鍋，內鍋掉漆相當嚴重，讓顧客擔心金屬物質也吃下肚，而

毒物科醫師表示，鋁製內鍋或鐵氟龍材質，300 度高溫以上才會釋放毒性，但掉

漆後持續加熱，恐怕會產生不知名毒素。 

    番茄炒蛋、蔥爆牛肉，20、30 種菜色，自助餐裡任君挑選，只是想添加白

飯，這電鍋越看越奇怪，保溫的內鍋正常應該是灰藍色，但下緣部分卻全是白色，

嚴重「掉漆」。記者：「鍋子這樣還能用？」自助餐店員：「可以。」 

    看看店員盛飯部分，有將近 1/3 都掉漆，跟其他自助餐店的電鍋相比，反差

相當大。自助餐店員：「其實我們這邊煮也沒發現到，沒看到這邊。」 

    顧客：「我看的就覺得很恐怖，漆不曉得掉了多少，和在飯裡面去。」 

    業者推說沒發現，但電鍋掉漆範圍這麼大，恐怕不是 1、2 天就能造成，讓

顧客憂心忡忡，擔心吞下肚的飯會不會有問題，因為一般 50 人份的大電鍋內鍋，

會有一層鐵氟龍，讓白飯不沾黏，掉漆之後，鋁直接接觸白飯，而鋁碰到高溫及

酸性物質才會釋放出鋁毒性，白飯中性不會有毒。 

    鐵氟龍部份，則要高溫超過 300 度裂解奈米粒子，才對人體肺部造成傷害，

儘管煮白飯頂多 100 度，不至於釋出毒性，但內鍋掉漆會出現什麼化學變化，

恐怕有疑慮。林口長庚毒物科主任林杰樑：「其實不應該再用了，即使沒有鋁、

沒有鐵氟龍，擔心有其他未知的毒素在裡面。」 

    一般餐廳業者建議，內鍋使用 1 年就該更換，不僅維持飯鍋不沾

黏，也避免影響顧客健康，這點錢可別亂省。 

 

政風室提醒您： 

誰想吃掉漆的白飯阿！？張大眼睛，看緊荷包！遇到恐怖的

白飯鍋，還是別去光顧了吧！！ 


